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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13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10分 

地點：臺北校區 L棟二樓大會議室/高雄校區 C棟三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朱旭建總務長代 

出列席人員詳見出列席名單 

紀錄：陳春閎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結果報告 

參、 各工作小組報告：總務小組、各實習場所、學務小組 

一、 台北校區 P2~7 

二、 高雄校區 P7~13 

肆、 提案討論 P13~15(共 3個提案)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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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112/3/21)決議事項執行結果報告： 

實踐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環安會議(112 年 3 月 21 日)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主席裁示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一、各單位申請採購高耗能、高耗電設備時，事務組承

辦人員應加會營繕組確認用電力承載是否安全。 

依會議決議處理，請購設備均預設

流程會簽營繕組參辦。 

二、請衛保組專簽處理目前台北校區尚未完成員工健檢

的 36位同仁。 
截至 6月 12日為止，已全數完成。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一：修訂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部分條

文，提請討論。 

112 年 4 月 7 日實總字第 

1120003645 號公告。 

提案二：訂定本校「勞工健康服務計畫」草案，提請討

論。 

112 年 3 月 24 日實學字第

1120003162 號 

提案三：擬修訂「實踐大學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提

請討論。 

112 年 3 月 24 日實學字第

1120003161 號 

 

提案四：擬修定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

畫」，提請審議。 

112 年 4 月 10 日實高學字第

1120003689 號公告 

 

參、 各工作小組報告：總務小組、各實習場所、學務小組 

一、台北校區 

   (一)例行性報告 

       1.總務小組： 

     《環安組》 

(1)台北市勞檢處公告本年度「職安管理人員設置」、「臨場健康服務(職

醫/護)工作」及「健康檢查」列為檢查重點(違者 3~15萬元罰鍰)。 

(2)「勞工作業環境測定」6/28進行，依勞動處及教育部委員提醒，進行

技師簽認、調整檢測項目及方法。 

(3)教育部「北區大專校院安衛自主互助聯盟」(112~113學年，北市/新

北/桃園/基宜花竹)，5/5選出臺北市核心學校(師大、北醫、台大)，

召集學校(海大)：持續辦理輔導稽查/教育訓練等、新簽訂企業合作

(實習跟就業)，並規畫由校方職安衛人員(團隊/每組 3 人)陪同勞檢

員現場稽查以進行培訓。 

(4)全校化學品及壓力瓶罐進行盤查(每年 1 次)，於 5/31 完成；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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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風險及改善室內空氣品質，依盤查結果進行分散貯存及清除作業。 

(5)本組執行教育部「111年度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制度輔導計畫」

共 23 項考評，歷經 3 次輔導(111/11/28、112/1/16、3/22)及 1 次

(5/29)驗證審查，目前等候通知驗證結果。 

(6)本校職安衛制度已建置完成，部分計畫需依新法進行修正、並且按部

執行。驗證審查委員特別提醒 3D 列印機(材質)易著火、空壓機禁噴

身體等，擬 112年進行重點檢查及教育訓練。 

(7)教育部已於 6/2先行來文通知，因(承上第 6點)審查驗證結果未能於

環管評鑑前公告，故可函請教育部預先以通過處理本校環管評鑑項目

二(70%基本法規部分)59.5總分，今年項目二僅考評剩餘 30%(執行成

效及特色評分)，如果今年未通過認證，113年再補評項目二即可；經

整體考量北高職安衛執行現況，並與高雄校區總務處商議，已獲校長

同意今年先申請部分免評。 

     《事務一組》 

(1) 環境消毒: 

標的:台北校區各棟大樓及校園  

本學期:1、3、5、7月   

 
 

 
(2) 鼠害防治 

施工範圍:全校各棟各樓層所屬範圍 

施工內容: 1.餌劑誘殺 2.黏板架設 3.防堵工程 4.忌避工程 5.檢視工

程 6.除臭除菌  

防治頻率:每月定期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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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一組》 

為維護全校教職員生校園及環境之安全性，已陸續完成下列各項工程： 

(1) 修繕全校一般性修繕共 157件 

(2) 各棟中央空調、電梯、監視系統設備定期保養維護 

(3) 高壓電、發電機定期保養 

(4) 第三宿舍雜項工程及水土保持工程竣工 

(5) A棟 B1設計學院 VISION BASE 空間整備及一次側電力配置 

(6) B棟分離式冷氣室外機排風改善工程 

(7) CD棟空橋除鏽粉刷工程 

(8) D棟 3樓屋頂塌陷修復工程及送風機更新 

(9) D棟 104教室插座電箱線路整理 

(10) E棟 103插座線路故障維修 

(11) H棟電梯延長車廂關門時間 

(12) 台中校區公益路外牆水泥板掉落拆除工程 

(13) 木柵校區圍籬修繕工程 

2.學務小組： 

《生輔組》 

(1) 勞作教育： 

勞作教育主要實施一般教室班級大掃除為主，本學期教室整潔打掃工作

分別在三月份(3/13-3/16)、四月份(4/17-4/20)、五月份(5/15- 5/18)執行完

畢，各次的打掃皆進行評分檢查，尤其對班級導師參與教室掃除的班級

實施加分鼓勵。學期期末將結算一、二年級各班打掃的分數，評選出學

系第一名、班級第一名至第三名的班級，將於導師會議時頒獎表揚。 

(2) 環保教育： 

為期教育學生重視環保並建立良好觀念，有利落實節能減碳的行為，同時

期許學生能建立一個觀念「勤勞是快樂的」、三個習慣「禮貌、整潔、物

歸原處」的態度，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環保教育宣導講習已於 112 年 5 月

11 日實施，宣導講習後帶領同學在學校周遭的崇實路做道路打掃活動，

活動成效良好也達到敦親睦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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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1) 4 月 17 日及 4 月 18 日 1310 時至 1500 時辦理複合型防災〈地震、火

災、土石流及海嘯〉教育宣導專題講座共計 2 場次，邀請消防署專業講

師蒞校講演，計有學生 183 人次參與。 

(2) 4 月 24 日及 5 月 9 日辦理學生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共計 2 場次，邀請臺北

市政府交通局專業講師蒞校講演，計有學生 175 人次參與。 

(3) 鑑於汛期及颱風期間將至，請本校各單位參酌防汛作業流程確實執行校

園空間防災安全檢測及加強各項防汛整備工作，避免造成校園災損，尤

其易淹水教室及地下室入口處應設置防水閘門，並備妥沙包或沙袋，以

防水患。 

(4) 為配合教育部推動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本校預訂於 112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21 分實施正式演練，演練內容包含一分鐘地

震就地避難掩護動作(趴下、掩護、穩住 3 個要領)，疏散演練、火災搶

救演練及災害物資發放演練等項目。 

《衛保組》 

(1) 本組已於 112 年 3 月 20 日及 112 年 5 月 15 日，與職業醫學科劉鴻文專科

醫師執行臨場服務，巡檢 ETP 國際企業及智慧服務管理學位學程，共訪視

關懷 1 名母性保護同仁、1 名職業災害員工、1 名高風險同仁及 11 名新進

同仁。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持續安排職醫至學校各行政單位

及學院現場巡檢及關懷與訪視高風險勞工，敬請接獲通知之單位主管及同

仁協助配合及參與。 

(2) 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5 條規定，本校急救人員需配置 28 位，目

前因人員異動，故有三個單位(民生學院、總務處、服裝系實習工廠管理人

員)，需重新派人員受訓，現已受訓完畢的為 24 位同仁，衛保組將持續追

蹤同仁受訓狀態。 

(3) 111 學年度教職員工健康檢查，目前已全數完成落實健檢並繳交健康檢查

報告。 

(4) 衛保一組及總務處環安組將訂於 112 年 6 月 30 日舉行「實踐職安好生活 

青春活力健走趣」，帶領同仁參觀勞安加衛體驗館及至淡蘭古道石碇段健

走，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3.實習場所：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朱妝音管理員 

(1) 每月定期申報廢液與感染性廢棄物貯存量產量。 

(2) 每月檢點緊急應變櫃器材。 

(3) 定期請廠商清洗 E101 教室之油脂截留槽及檢查瓦斯偵測器。 

(4) 每季定期申報公共危險物品基本資料調查表與毒性化學物質購買

與使用量。 

(5) 112/3/29 及 112/5/17 委託「有限責任臺北市醫療廢棄物清除設備

利用合作社」清運實驗室感染性廢棄物各 50 公斤。 

(6) 完成實驗室氣體鋼瓶盤點作業 

(7) 預計 7 月初清運實驗室廢液及廢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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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學系》：林嘉慶老師 

(1) 本學期油脂截流槽清理於 2 月至 7 月實施，每月一次。並已向廠

商簽訂一年之合約，保障施工品質。 

(2) 瓦斯偵測器每月例行保養持續進行。 

(3) 瓦斯桶 50公升已減為 5桶儲存量(原為 10桶)、4公升 6桶，確保

鋼瓶期限及公共安全。 

(4) 實習教室配電盤淨空標示目前已完成 2 間，其餘 3 間預計於 6 月

底完成。 

《服裝設計學系(所)》：何瑾泓老師 

(1) 宣導廢棄物(如:廢布、大型作品)分類及處理辦法。 

廢布子車的使用及宣導。 

(2) 各教室值日生下課前做好環境打掃及確認各機具電源關閉等例行

工作。 

(3) 系上置物櫃之整理與維護 

(4) 機台維護修繕 

《建築設計學系(所)(實習工廠)》：  

(1) 每日自動檢查及機具維修及定期保養。 

(2) 機具維修耗材清點補充及請購。 

(3) 雷射切割機運用操作教學及資料數位建檔整合活動計畫。 

(4) 汰換手壓刨木機及金工車床，以符合 TS安全認證。 

(5) 新製機具操作說明及安全作業標準之標牌，且區分操作風險等級，

規劃機具管理流程。 

(6) 制定灌模區及電窯使用相關規定，使用者須填寫申請單借用，以便

於管理機具。 

(7) 重新檢核實習工廠使用管理規則，訂定明確管理規範。 

(8) 配合環安評鑑提供檢核之資料、自動檢查表、定期檢點表…等。 
 

《音樂學系》：  

無報告事項 

《推廣教育部》：張瑛玿/王心微老師 

D106餐飲專業教室 

(1) 確實執行廚餘回收分類及垃圾分類回收，環境清潔。 

(2) 每日上課前，以消毒環境,分配固定站位並要求操作實習時保持適當

距離，上課食物成品分配個人帶回家，並要求教室提倡衛生配戴口罩

試吃及飲食應保持適當距離。 

(3) 上課時間教室全面以自製消毒水定期擦拭每周至少 3 次，課程結束

後水槽由學員清潔並消毒。 

(4) 本學期訂於 112年 6月 13日期末掃除清潔及器具檢查歸位。 

(5) 電器箱標示於 112年 5月 14 日警示線及標語張貼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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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2 年度化學品盤查清單/檢查紀錄表已合併於推廣教育部總表於 5

月 30日送交環安組。 

HB1專業縫紉教室 

(1) 每日確實執行清除垃圾及資源回收。 

(2) 課前宣導:提醒環境清潔及逃生設備動線、垃圾分類及設備使用安全

宣導。 

(3) 縫紉教室機台 6 月預定期末維修檢測，維持機台性能，以利師生教

學及練習使用。 

(4) 管制學生需超過 5位以上才可借用教室。 

(5) 5月完成清點化學品盤查清單/檢查紀錄表。 

(6) 教室配電箱已於 5月已完成警示線及標語張貼。 

二、高雄校區 

   (一) 例行性報告 

        1.總務小組： 

        《事務二組》 

(1) 配合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防治作業，持續於積水處投放氯錠及

清除水溝落葉，預防病媒蚊孳生。 

(2)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資

料整備中。 

(3) 高雄市環保局於 5 月 16 日至校區稽查污水場，本次抽檢數值合於

法規標準；本年度預定於 5 月 30 日及 6 月 6 日進行污水場定檢申

報採水作業。 

                       
(4) 依水污法規定於 112 年 4 月 10 日至 12 日完成污水處理場污泥代脫

水作業，後續將依規定進行污泥清運及掩埋。  

                    
(5) 擬於 112 年 3 月 6 日至 5 月 30 日辦理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環保宣導

創意影片徵選競賽。 

(6) 預定於 6 月 7 日及 29 至 30 日依法辦理室內空氣品質巡定檢及申報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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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中央空調區域應進行二氧化碳

作業環境監測，高雄校區預定於 112 年 6 月 10 日畢業典禮時進行

體育館及圖書館監測作業。 

(8)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急救人員除取得結業證書外，

另需定期參加每 3 年 3 小時教育訓練，本次計有 8 位人員回訓，預

計於 7 月 31 日前完成在職訓練。 

(9) 於 112 年 3 月 27 日邀請高雄勞檢處統計規劃科狄仁傑科長蒞校進

行教職員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小時，北高校區共計 144 人參

與。 

             
(10) 於 112 年 4 月 13 日邀請陳美智律師蒞臨台北校區進行不法侵害

相關議題教育訓練 3 小時，北高校區共計 174 人參與。 

                      
(11) 於 112 年 4月 27日由台北校區環安組許淑貴老師進行化學品及高

壓瓶罐盤點線上教育訓練 1小時，北高校區共計 122人參與。 

          
(12) 112 年 1 月至 4 月一般垃圾共計 49,810 公斤，資源回收計 5,939 公

斤，資源回收率為 11.92%。 

(13) 112 年 2 月至 4 月之餐廳廢食用油回收量共計 109 公斤，廚餘回

收量共計 797 公斤。 

        《營繕二組》 

(1) C 棟周邊老舊柏油路面刨除鋪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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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場紅土跑道刨鋪作業。 

       

       
(3) 校區生活交匯學苑第 1 期學生宿舍 3 樓改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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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2 年 3 月飲水機已由 SGS 實施水質檢測完畢，並再將結果公告網 

   頁上周知。 

(5)  C307 教室電源改善案。 

(6)  警衛室擋土牆補強工程。 

(7)  射箭場照明改善案。 

(8)  F 棟教學大樓及學生宿舍污水馬達檢修案。 

(9)  D 棟電梯調速機及調速機鋼索耗損及按鈕機板故障檢修案。 

(10)  校區消防檢修作業。 

        2.學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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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輔二組、軍訓室》 

(1) 每學期初實施全校校園環境消毒，預防病媒蚊孳生。 

(2) 職業安全衛生護理： 

A. (a)預訂辦理時間：112 年 8 月 30 日上午 8:00-11:30。 

(b)本次辦理 65 歲以上勞工體檢(每年一次)。 

(c)福委會補助自費體檢(套餐為 1000 元及 2000 元)。 

B. 於 112 年 3 月 29 日下午辦理職業醫師健康諮詢服務，本次諮詢

主題： 

(a)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雇主對於重複性作業等促

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

施。本次臨場針對肌肉骨骼危害高風險人員進行疾病分級並給

予健康諮詢衛教指導，人數共計 2 名。 

(b)針對執行異常工作負荷(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促發疾

病之預防，雇主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以確

保勞工之身心健康，並依據危害分級及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

病之風險，給予健康諮詢及衛教指導，人數共計 4 名。 

C. 教育部環管評鑑暨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查核評分

資料整備中。 

D. 每日線上通報發燒個案學生追蹤及來衛保就診個案持續追蹤，

本學期至 5 月 8 日止，師生新冠肺炎確診人數 151 人，隨時掌

握新冠肺炎個案通報及追蹤病情。 

E. 112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1 日實施宿舍防疫清潔週。 

F. 班級宣導：不定時於班代群組與導師群組提醒環境清潔及校園

安全等相關訊息。 

G.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大掃除訂於 112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1

日辦理。並於本學期辦理宿舍住宿同學垃圾代收與垃圾分類宣

導。 

H. 統計 112 年 2 月 25 日至 112 年 5 月 10 日，共計發生學生車禍件

數 13 件，受傷人數合計 13 人 (軍訓室)。 

       3. 實習場所： 

        《時尚系》 

(1) 時尚系 D205、D206 教室縫紉機台每月定期維護保養。 

(2) 時尚系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辦公室及各教室內擺放 75%之酒

精，同時要求學生及老師進入教室前手部消毒，另安排工讀生固定

時間進行消毒。 

(3) 時尚系檢點 D205、D206 兩間教室急救箱，同時更換過期之藥品，

並於清單上註明即將到期日。 

(4) 時尚系 D205、D206 教室將於學期末進行期末大掃除。 

        《服經系》 

(1) 服構教室布料棉絮較多，冷氣濾網易積塵，故增加服構教室冷氣

濾網的清洗次數，改善冷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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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月份預計要做實習場所急救箱內容物盤點，補充及汰換過期藥

品。 

        《觀光系》 

(1) 已於 3 月中完成環安改善，同時完成本學期第一次截油槽清洗。 

(2) 預計於學期結束時安排烹飪教室定期瓦斯管線檢測。 

(3) 訂於彈性週進行烹飪教室及餐廳的環境清潔。 

        《休產系》 

(1) F301 教室已於學期初進行大掃除及地板、桌椅等全面消毒，課後

亦進行掃除及環境整理。預計於 6 月 7 日進行期末環境清潔。 

(2) 已完成淨水器濾心替換及漏水問題的修理。 

(3) 已完成化學品及高壓瓶罐盤點及急救箱點備品點檢，並增補 75%

消毒酒精。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擬修訂「實踐大學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環

安組) 

說明：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將本校目前已在執行的各項教育訓練

編入計畫中。 

二、112年 1月經由台北市勞動檢查處的勞動檢查員及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制度輔導」第 2次輔導之輔導員提醒，故予以修訂計畫。 

三、修訂後之計畫內容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修訂本校「實踐大學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部分條文，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環安組) 

說明： 

   一、本校「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經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制度輔導」第 2次輔導之輔導改善建議：建議加入虛驚事件之通報

與調查機制，擬修正部分條文及職業災害事故調查流程圖。 

   二、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職業災害事故調查： 

(一)由事故發現人/處理人、當事人或事

故單位主管至本校環安組網站下載「工

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表事故通報表」填

報事故相關資料(包含人、事、時、

地、物)。 

四、職業災害事故調查： 

(一)由事故發現人/處理人、當事

人或事故單位主管至本校環安組

網站下載「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

查表」填報事故相關資料(包含

人、事、時、地、物)。 

 

1.依據教育部訪

視輔導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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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職業災害事故調查流程圖如下： 

職業災害事故調查流程圖 

 
 
 

 
 
 

 

 

 

 

 

 

 

 

 

 

 

 

 

 

 

 

 

 

 

 
 

 

 

 

 

 
 

 

 

 

 

 

決議：照案通過 

1.控制現場並預防二次傷害。 

2.協助傷者獲得必要之急救或醫療處理。 

3.除必要之急救或搶救外，應保持現場完整。 

事故緊急處理 

發生或發現事故 

1.調查報告經事故單位主管審核後，送交環安組

備查。 

2.環安組針對事故調查結果加以宣導，於環境

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中報告。 

 
1.事故單位提出並執行各項改善措施。 

2.環安組追蹤改善措施之執行情行並記錄。 

 
1.事故調查報告於完成所有的改善措施後結案

歸檔。 

2.事故調查報告由環安組保存十年。 

 

1.虛驚：(附表1-事故通報表)事故發現人/處理

人、當事人或事故單位主管至環安組網站下載

「事故通報表」填報事故相關資料(包含人、

事、時、地、物) 

2.職災：(附表2-事故調查報告之改善措施)由事

故發生單位主管召集相關人員展開調查，提出

調查報告或調查現況之報告。 

事故調查報告結案備查 

改善措施落實及追蹤 

事故調查報告呈核 

進行事故調查 

執行說明 程序 

 

1.發生職業災害請各單位即時通知環安組及校

安中心。(附件-實踐大學通報說明) 

2.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

通報作業要點進行通報。 

通報及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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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擬修訂本校「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衛保一組) 

說明：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2項第 2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324-2條規定辦理。修訂本校「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

畫」。 

二、112年 1月經由台北市勞動檢查處的勞動檢查員及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制度輔導」第 2次輔導之輔導員提醒，本校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預防計畫內文有短少項目，故予以修訂計畫。 

三、修訂後之計畫內容如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散會：11:07 


